《惠州市惠阳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
政策解读

为贯彻落实《政府投资条例》，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提高政府投资效益，我区重新修订了《惠州市惠阳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便于更好地理解《办法》相关内容，现将有关情况解读如下：
　　一、背景依据
[bookmark: _GoBack]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是发展社会公共事业、改善投资硬环境、引导投资方向、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惠州市惠阳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惠府〔2020〕45号）自2021年1月份印发实施以来，对规范我区政府投资项目组织实施，促进我区有效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推动出台政府投资法规配套制度。省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投资管理制度建设工作，于2023年11月印发《广东省省级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市人民政府也于2025年1月印发《惠州市市级政府投资管理办法》。
二、目标任务
为更好地和新出台的上级文件衔接一致，进一步提高政府投资效益，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我区重新修订了《办法》。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七章，四十九条八十三款，包括：总则、政府投资计划、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政府投资项目实施、监督管理、责任和附则等内容，具体如下：
　　第一章共十条二十二款，规定制定目的、遵循原则和明确政府投资范围、相关部门职责分工等。
　　第二章共八条十四款，规定区级政府投资计划的编制，主要从计划包含内容、计划编制流程、经费安排以及计划执行等方面予以明确。
　　第三章共九条十八款，规定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流程，主要明确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预算等各环节的编报、审批流程及要求。
　　第四章共十条十六款，规定项目实施建设有关要求，主要从项目建设及总投资基本要求、变更程序、资金管理以及后评价机制建立等方面予以明确。
　　第五章共六条七款，规定监督管理职责，主要从各有关部门职责、监管方式、项目档案管理、信息公开等方面予以明确。
　　第六章共四条四款，规定区政府审批部门、项目各参建单位等的责任追究。
第七章共两条两款，明确国家、省和市对有关审批程序和审批要求有更严格规定的，从其规定，同时明确了办法有效期。
四、利民惠企政策
《办法》主要涉及政府投资行为，不涉及企业及民间投资行为。
　　五、前后政策差异
　　新编制的《办法》充分保留原《办法》实施五年来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措施，同时加强与《政府投资条例》（国令第712号）《广东省省级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惠州市市级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等上位法的衔接，并根据现行的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及市新出台相关办法做了修订。
　　（一）明确适用范围。明确区级政府投资是指使用区级预算安排的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包括新建、扩建、改建、技术改造、信息化建设等。并规定限额以下装修和修缮项目按现行规定执行；应急工程项目和救灾复产工程项目按有关规定办理，不适用本办法。
　　（二）做实投资计划。明确纳入区级政府投资三年滚动计划项目包括新建项目、续建项目、储备项目，其中：新建项目须为计划一年内开工建设的项目；续建项目须为已开工建设，需继续实施的项目；储备项目为本年度内开展前期工作，需安排前期工作经费的项目。并规定了三年滚动计划的编制、批准和下达等程序。
　　（三）规范审批流程。对政府投资项目按照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工程预算审批（审查）流程作一般性规定，并明确了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的审查重点。明确了区级政府审批权限项目可简化审批环节的情形和方式。
　　（四）强化联合监督管理。较原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区发展改革部门和相关部门应当采取在线监测、现场核查等方式，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同时增加项目单位通过在线平台报送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开工建设、建设进度、竣工等基本信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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